
申请人提交

申请材料

申请企业或自然

人通过安徽政务

服务网或市政务

服务中心交通运

输综合窗口进行

申请

窗口受理初
审

符 合 受 理

要求的，核对清

点，填写申请材

料登记凭证手

续，收下申请材

料。

1.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初审不合格，一次性书面通知
申报人

材料经补充、修改后再

次报送

审理

主 管 科 室

审核，在征询相

关 部门意见后

， 提 交 市 运 管

处 业 务 会 议研

究审议。

履行（陈述、申辩）听
证告知程序

不需要取得许可、不
属于本单位职权范
围的，即时告知当事
人不需要取得或不
予受理的决定，并说
明理由。

承办机构：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监督电话：12328

行政许可决
定

根据市交

通运输局审批

领导小组作出

许可决定，由

局分管领导签

发；主办科室

制作行政许可

决定文书。

送 达、公布
按照法定

送达程序将相

应行政许可核

准证件材料由

窗 口进行送达

处理；相应材

料进行审批后

公布。

依法需履行（陈述、申辩）

听证告知程序的， 由各相

关业务科室主办、法制业

务科室主持一般听证会；

重大听证会由处组织。



申请人提交

申请材料

申请企业或自然

人通过安徽政务

服务网或市政务

服务中心交通运

输综合窗口进行

申请

窗口受理初
审

符 合 受 理

要求的，核对清

点，填写申请材

料登记凭证手

续，收下申请材

料。

2.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

初审不合格，一次性书面通知
申报人

材料经补充、修改后再

次报送

审理

主管科室审

核，在征询相关

运管部门意见后

， 提 交 市 运 管

处业务会议研究

审议。

履行（陈述、申辩）听
证告知程序

不需要取得许可、不
属于本单位职权范
围的，即时告知当事
人不需要取得或不
予受理的决定，并说
明理由。

承办机构：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监督电话：12328

送 达、公布
按照法定

送达程序将相

应行政许可核

准证件材料由

窗 口进行送达

处理；相应材

料进行审批后

公布。

行政许可决
定

根据处业

务会讨论作出

许可决定，由

处分管领导签

发；

依法需履行（陈述、申辩）

听证告知程序的， 由各相

关业务科室主办、法制业

务科室主持一般听证会；

重大听证会由处组织。



3.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承办机构：六安市交通运输局

服务电话：0564-3952108

监督电话:0564-3952253

申请人提出申请

受理申请，进行审查

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书，进入审

查程序

材料齐备且审查合格

办结

不属于本部门受理

范围的，告知申请

人，退回申请材料，

出具不予受理决定

书，并告知其应当向

有关机关申请

申请材料不完整的，

当场一次性告知其

补正



4.危险货物港口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否

是

否

是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8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业务科室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10个工作日）

退回并告知补正材料

行政相对人

提交申请

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出具行政许可文

件并送达申请人

出具不予许可通

知书

是否符合条件

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受理（1个工作日）

是否批准

市地方海事处作出决定（4个工作日）



5.水运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承办机构：六安市港航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3610127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请人提出申请

受理申请，进行审查

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书，进入审

查程序

材料齐备且审查合格

办结

不属于本部门受理

范围的，告知申请

人，退回申请材料，

出具不予受理决定

书，并告知其应当向

有关机关申请

申请材料不完整的，

当场一次性告知其

补正



申请人提交

申请材料

申请企业或自然

人通过安徽政务

服务网或市政务

服务中心交通运

输综合窗口进行

申请

窗口受理初
审

符 合 受 理

要求的，核对清

点，填写申请材

料登记凭证手

续，收下申请材

料。

6.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核发

初审不合格，一次性书面通知
申报人

材料经补充、修改后再

次报送

审理

主 管 科 室

初审，审核通过

后组织考试。

履行（陈述、申辩）听
证告知程序

不需要取得许可、不
属于本单位职权范
围的，即时告知当事
人不需要取得或不
予受理的决定，并说
明理由。

承办机构：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监督电话：12328

送 达、公布
按照法定

送达程序将相

应行政许可核

准证件材料由

窗 口进行送达

处理；相应材

料进行审批后

公布。

行政许可决
定

考试通过

公示后，主办

科室制作行政

许可决定文书

。

依法需履行（陈述、申辩）

听证告知程序的， 由各相

关业务科室主办、法制业

务科室主持一般听证会；

重大听证会由处组织。



7.通航建筑物运行方案审批

承办机构：六安市港航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申请材料。

决定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通过后，市交通运输局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或批复。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送达。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转报

属于转报的，提出初审意见 5

个工作日内报上级机关。



8.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许可

开始

申 请

提交相关合格资料申请

受 理

核实申请人材料

受理

不受理

受理结果

审 核

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

不合法

审查结果

合法

审核后的相关申请材料及审核意见，发放许可证。

结束

承办机构：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监督电话：12328

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职权范围内，不予受理，

并书面说明理由，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退回并当场

告知补正材料。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书。



9.占用国防交通控制范围土地审批

开始

申 请
提交相关合格资料申请。

受 理
核实申请人材料。

受理结果

审 核
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

审查结果

审核后的相关申请材料及审核意见，发放许可决定书。

结束

不受理

受理

合法

不合法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职权范围内，不予受

理，并书面说明理由，出

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退回并当场

告知补正材料。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

理。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书。



10.国防交通工程设施建设项目和有关贯彻国防要求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公路工程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后，项目法人应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及时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验收。交通

主管部门对申请人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及时退回并告知理由；对于

符合验收条件的，应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 3个月内组织竣工验收。

申请人申请

审核申请人的申办材

料是否齐全合法（工

程决算、竣工决算、

竣工文件、参建单位

工作报告等）

进行材料审查

报请主管局长审核

主管局长提出审核意见

批准文件

不符合要求退回

不符合要求退回申请，并一次

性告知应补办的材料

通
过
审
查

组织验收（3个月内）



11.国防交通工程设施建设项目和有关贯彻国防要求建设项目设计审定

承办机构：六安市交通运输局

服务电话：0564-3952108

监督电话:0564-3952253

申请人提出申请

受理申请，进行审查

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书，进入审

查程序

材料齐备且审查合格

办结

不属于本部门受理

范围的，告知申请

人，退回申请材料，

出具不予受理决定

书，并告知其应当向

有关机关申请

申请材料不完整的，

当场一次性告知其

补正



12.船舶国籍登记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申请人向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递

交申请

受 理受理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可以更正的错误。当场或 1 个工

作日内完成受理工作。

不属于许可范畴的，告

知申请人不受理；不属于本

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

出具书面凭证，告知申请人

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

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行

政许可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当场或1个工作日

内退回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内

容。

初审/复审

船舶登记人员在三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复审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或不准予登记的决定

作出不予行政确认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作出准予行政确认的书面决定，在四个工

作日内完成审批、制证、发证工作

将准予或不予登记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准予登记的在规定时间内制作并发放证书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分管领导审批



13.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

承办机构：六安市港航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申请材料。

决定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通过后，市交通运输局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或批复。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送达。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转报

属于转报的，提出初审意见 5

个工作日内报上级机关。



14.内河专用航标设置、撤除、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变审批

承办机构：六安市港航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申请材料。

决定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通过后，市交通运输局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或批复。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送达。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转报

属于转报的，提出初审意见 5

个工作日内报上级机关。



15.海域或者内河通航水域、岸线施工作业许可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请人到六安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六安市政务服务交通运输综合窗口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市地方海事处审查申请材料。

决定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决定。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海事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六安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

送达
。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海事行政许可决定书》。



16.经营性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认定（除使用 4500 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

驾驶人员外）

申请人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或市政务服务中心

交通运输综合窗口进行申请

取得大型货车（B2）、重型牵引车（A2）等《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并符合申

领道路普通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条件的驾驶人。本人持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2寸近期证件照（2张）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

窗口提出领证申请，填写《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领表》后领取。

承办机构：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监督电话：12328



17.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认定

申请人申请（申请表格可在门户网站、政务服务网下载）

申请人携带本人驾驶证、身份证、从业资格证及复印件、道路交通安全主管部门出具的 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证明及申请表到驾校申请报名。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二）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三）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

（四）取得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或者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 2 年以上或者接受全日制
驾驶职业教育的；

（五）接受相关法规、安全知识、专业技术、职业卫生防护和应急救援知识的培训，了
解危险货物性质、危害特征、包装容器的使用特性和发生意外时的应急措施；

（六）经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件。

从事 4500 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运营活动的驾驶员，申请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的，应当符合前款第（一）（二）（三）（五）（六）项规定的条件。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和要求，组织培训和考试。

学习培训：培训机构按照交通运输部从业资格培

训大纲组织培训教育。

考核考试：市交通运输局组织考试。

考试合格予以公告，办理所申请类别的从业证。 考试不合格的安排补考。

承办机构：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监督电话：12328

不属于经营性客运驾驶员

，当场告知申请人向有关

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申

报条件要求的，当场补齐或出

具《补正告知》。



18.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人员从业资格认定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请人到六安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市地方海事处相关责任科室审查申请材料。

决定

市地方海事处分管领导决定。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海事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
送达。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海事行政许可决定书》。



19.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或者危险货物进出港口许可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申请材料。

决定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通过后，市交通运输局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或批复。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送达。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转报

属于转报的，提出初审意见 5

个工作日内报上级机关。



20.经营性客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认定

申请人申请（申请表格可在门户网站、政务服务网下载）

申请人携带本人驾驶证、身份证及复印件、道路交通安全主管部门出具的 3 年内无重大

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证明及申请表到驾校申请报名。
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1 年以上；

（二）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

（三）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

（四）掌握相关道路旅客运输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

（五）经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件。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和要求，组织考试。

组织考试：市交通运输局组织考试。

考试合格予以公告，办理所申请类别的从业证。 考试不合格的安排补考。

承办机构：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监督电话：12328

不属于经营性客运驾驶员

，当场告知申请人向有关

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申报条件要求的，当场

补齐或出具《补正告知》。



21.船舶进行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或者危险货物过驳作业许可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申请材料。

决定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通过后，市交通运输局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或批复。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送达。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转报

属于转报的，提出初审意见 5

个工作日内报上级机关。



22.危险货物港口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否

是

否

是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8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业务科室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10个工作日）

退回并告知补正材料

行政相对人

提交申请

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出具行政许可文

件并送达申请人

出具不予许可通

知书

是否符合条件

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受理（1个工作日）

是否批准

市地方海事处作出决定（4个工作日）



23.港口采掘、爆破施工作业许可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移交市港航管理处港航管理科审查。

决定

提交单位行政负责人集体研究规定时间内决定。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送达。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转报

属于转报的，提出初审意见 5

个工作日内报上级机关。



24.港口内进行危险货物的装卸、过驳作业许可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申请材料。

决定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通过后，市交通运输局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或批复。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送达。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转报

属于转报的，提出初审意见 5

个工作日内报上级机关。



25.港口岸线使用审批

承办机构：六安市港航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2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 请

。

符合条件的企业将申请材料报县交通运输局初审后，报送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综合运输窗口。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2个工作日之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并说明理

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或者按照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

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核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申请材料。

决 定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申请材料，审查通

过后，由市交通运输局作出许可决定或批复，回复县交通运输局或企业。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

场或 5 个工作日内

退回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内容。



26.港口经营许可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申请材料。

决定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通过后，市交通运输局颁发港口经营许可证。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送达。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转报

属于转报的，提出初审意见 5

个工作日内报上级机关。



申请人提交

申请材料

申请企业或自然

人通过安徽政务

服务网或市政务

服务中心交通运

输综合窗口进行

申请

窗口受理初
审

符合受理要

求的，核对清点

，填写申请材

料登记凭证手

续，收下申请材

料。

27.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初审不合格，一次性书面通知
申报人

材料经补充、修改后再

次报送

审理
业务部门审查，承

办科室审核后，提

交市交通运输局审

批领导小组研究审

议。

履行（陈述、申辩）听
证告知程序

不需要取得许可、不
属于本单位职权范
围的，即时告知当事
人不需要取得或不
予受理的决定，并说
明理由。

承办机构：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监督电话：12328

行政许可决
定

根据市交通运

输局审批领导

小组作出许可

决定，由局分

管领导签发；

主办科室制作

行政许可决定

文书。

送 达、公布
按照法定送达

程序将相应行

政许可核准证

件 材 料 由 窗

口进行送达处

理；相应材料

进行审批后公

布。

依法需履行（陈述、申辩）

听证告知程序的， 由各相

关业务科室主办、法制业

务科室主持一般听证会；

重大听证会由处组织。



28.更新采伐护路林审批

开始

申 请
提交相关合格资料申请。

受 理
核实申请人材料。

受理结果

审 核
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

审查结果

审核后的相关申请材料及审核意见，发放许可决定书。

结束

不受理

受理

合法

不合法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职权范围内，不予受

理，并书面说明理由，出

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退回并当场

告知补正材料。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书。

理。



29.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初审不合格，一次性书面通知
申报人

材料经补充、修改后再

次报送

窗口受理初
审

符合受理要求的，

核对清点，填写申

请材料登记凭证手

续，收下申请材料

。

履行（陈述、申辩）听
证告知程序

不需要取得许可、不
属于本单位职权范
围的，即时告知当事
人不需要取得或不
予受理的决定，并说
明理由。

承办机构：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监督电话：12328

审理
主管科室审核，在

征询相关部门意见

后，提交市交通运

输局审批领导小组

研究审议。

行政许可决
定

根据市交通运

输局审批领导

小组作出许可

决定，由局分

管领导签发；

主办科室制作

行政许可决定

文书。

送 达、公布
按照法定送达

程序将相应行

政许可核准证

件材料由窗口

进行送达处理

；相应材料进

行审批后公布

。

依法需履行（陈述、申辩）

听证告知程序的， 由各相

关业务科室主办、法制业

务科室主持一般听证会；

重大听证会由处组织。

申请人提交

申请材料

申请企业或自

然人通过安徽

政务服务网或

市政务服务中

心交通运输综

合窗口进行申

请



30.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公路工程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后，项目法人应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及时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验收。交通

主管部门对申请人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及时退回并告知理由；对于

符合验收条件的，应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 3个月内组织竣工验收。

申请人申请

审核申请人的申办材

料是否齐全合法（工

程决算、竣工决算、

竣工文件、参建单位

工作报告等）

进行材料审查

报请主管局长审核

主管局长提出审核意见

批准文件

不符合要求退回

不符合要求退回申请，并一次

性告知应补办的材料

通
过
审
查

组织验收（3个月内）



31.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水运工程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后，项目法人应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及时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验收。交通

主管部门对申请人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及时退回并告知理由；对于

符合验收条件的，应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 3个月内组织竣工验收。

申请人申请

审核申请人的申办材

料是否齐全合法（工

程决算、竣工决算、

竣工文件、参建单位

工作报告等）

进行材料审查

报请主管局长审核

主管局长提出审核意见

批准文件

不符合要求退回

不符合要求退回申请，并一次

性告知应补办的材料

通
过
审
查

组织验收（3个月内）



32.经营国内船舶管理业务审批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市港航管理处行政审批小组审查，初审合格的转报市交通局

决定

市交通局行政审批领导组研究规定时间内决定。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送达。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或审核意见。

转报

属于转报的，提出初审意报

上级机关。

承办机构：六安市交通局港航科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33.在内河通航水域载运、拖带超重、超长、超高、超宽、半潜物体或者拖放

竹、木等物体许可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请人到六安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市地方海事处审查申请材料。

决定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决定。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海事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

送达。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海事行政许可决定书》。



34.船员适任证书核发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 0564—3962207

申请人到市政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移交相关责任科室审查。

决定

提交分管领导审批决定。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

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

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海事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市政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送达。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海事行政许可决定书》。



35.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初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

《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发放《补正告

知》。

审查

市港航管理处行政审批小组审查，初审合格的转报市交通局

决定

市交通局行政审批领导组研究规定时间内决定。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

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

书》，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送达。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发《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或审核意见。

转报

属于转报的，提出初审意报

上级机关。

承办机构：六安市交通局港航科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36.新增国内客船、危险品船运力审批

承办机构：六安市交通局港航科

服务电话：0564-3962209 监督电话：0564-3962207

申 请

。

符合条件的企业将申请材料报送市政务中心交通运输综

合窗口。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2个工作日之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并说明理

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或者按照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

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核

市港航管理处行政审批小组审查，初审合格的转报市交通局

决 定

市交通局行政审批领导组研究规定时间内决定。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

场或 5 个工作日内

退回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内容。



开始

申 请
在市政务中心公路窗口提交相关资料

申请

受 理
窗口工作人员核实申请人材料（承办机构：市政务服务中心公路窗口）

受理结果

审 核
市交通管理局、市公安交警支队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形成审查意见。

（承办机构：公路管理服务中心）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由省交通厅、省公安交警总队发放《超
限运输车辆通行证》，送达当事人

结束

不受理

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职权范围内，不予受理，

并书面说明理由，出具不

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退回并当场

告知补正材料。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决定

37.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38.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开始

申 请
提交相关合格资料申请。

受 理
核实申请人材料。

受理结果

审 核
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

审查结果

审核后的相关申请材料及审核意见，发放许可决定书。

结束

不受理

受理

合法

不合法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职权范围内，不予受

理，并书面说明理由，出

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退回并当场

告知补正材料。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

理。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书。



39.涉路施工许可

开始

申 请
提交相关合格资料申请。

受 理
核实申请人材料。

受理结果

审 核
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

审查结果

审核后的相关申请材料及审核意见，发放许可决定书。

结束

不受理

受理

合法

不合法

7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

于职权范围内，不予受

理，并书面说明理由，出

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8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退回并当场

告知补正材料。

9

理。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

3 符合条件。

4 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书。



43

第 40 至 365 项：交通运输行政处罚流程图

结案、归档。

承办机构：六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相关科室，局属各大队、超限站。

服务电话：0564-3210598、0564—3210256。

不予处罚，告知行

政相对人情况。

执行。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并告知其权利。

承办机构提出处理意

见，报单位负责人审批

或集体讨论决定。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

述和申辩。

制作听证报告。

举行听证会。放弃听证、逾期未提

出听证、无故不参加

或中途退出。

送达听证通知书。

符合听证条件的。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

其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和依

据，告知其陈述和申辩权。
违法行为轻微，依

法可以不予行政

处罚的，单位负责

人批准不予处罚。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

发现不属于本机构管辖的，

按照有关规定移送管辖。

制作当场处罚决定

书，送达当事人。

可以适用简易程

序条件的。

告知违法事实和处

罚依据，告知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权利，并

听取陈述和申辩。
承办机构负责人审查后提出处理意见，经单位

法制部门预审后制作违法行为通知书。

制作并复核笔录。

调查取证，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制作

调查报告送承办机构负责人审查。

审查立案。

发现违法事实。

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



第 366 至 390 项：交通运输行政强制流程图

行政强制措施流程图

承办机构：六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相关科室，局属各大队、超限站。

     服务电话：0564-3210598、0564—3210256。

向执法机关负责人提出申请，负责人批准（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按规定补办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

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结案，归档。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经审查需要终止实施的。

终结执行。

依法处理后，及时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制作现场笔录，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

员签名或盖章确认，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行政强制执行流程图

当事人在规定期限不履行义务的。

制作催告书。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进行记录和复核。

仍不履行的，制作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

催告期间，有

证据证明转移

或者隐匿财物

的，立即执行。

与当事人达成

执行协议。

强制执行，制作现场笔。

结案，归档。
当事人不履行

协议的。

出现法定情形，

中止执行。

法定情形消失。

出现法定情形，

终结执行。

代 履

实施三日

前催告。

当 事 人

履行的，

停 止 代

履行。

派员当场

监督。

制作现场笔录，相关

人员签字。

立即代履行

当事人不在场的事后立

即告知。

金 钱 给

付 义 务

的 行 政

决定。

加处罚款和

滞纳金。

超过三十日仍不履行

需要强拆的进行公

告，限期拆除。

在法定期限不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拒不拆除

的。

有

强

制

权

的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10日仍不履行.

无

强

制

权

的

承办机构：六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相关科室，局属各大队、超限站。

服务电话：0564-3210598、0564—3210256。



391.客运站客运发车时间安排纠纷裁决

相对人提出裁决申请，包括裁决的

事实、理由、证据等

市交通运输局裁定小组会依法受理裁决申请，并

告知当事人。不予受理的，送达不予受理通知。

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进行调解

依据调解情况或相关规定，拟定裁

决决定书，报处领导审核通过

下达行政裁定书

相对人履行行政裁决

承办机构：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监督电话：12328



392.公路工程交工验收向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公路工程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后，项目法人应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及时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验收。交

通主管部门对申请人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及时退回并告知理由；

对于符合验收条件的，应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 3个月内组织竣工验收。

申请人申请

审核申请人的申办材

料是否齐全合法（工

程决算、竣工决算、

竣工文件、参建单位

工作报告等）

进行材料审查

报请主管局长审核

主管局长提出审核意见

批准文件

不符合要求退回

不符合要求退回申请，并一次

性告知应补办的材料

通
过
审
查

组织验收（3个月内）



68

393.内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调查结束后，三个月内调查组制作

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

送达当事人并告知申请复核的权

利。

办理部门：六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法定期限：4个月

服务电话：0564-3210598、0564—321025

承诺期限：4个月

6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成立内河事故调查组。

调查组现场勘验、问询、取证。交有资质的单位

进行技术鉴定。



394.公路施工作业验收

公路工程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后，项目法人应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及时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验收。交

通主管部门对申请人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及时退回并告知理由；

对于符合验收条件的，应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 3个月内组织竣工验收。

申请人申请

审核申请人的申办材

料是否齐全合法（工

程决算、竣工决算、

竣工文件、参建单位

工作报告等）

进行材料审查

报请主管局长审核

主管局长提出审核意见

批准文件

不符合要求退回

不符合要求退回申请，并一次

性告知应补办的材料

通
过
审
查

组织验收（3个月内）



395.客运站（场）站级核定

申请人提出申请

对申请审查作出处理

不属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

向有关单位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

作出并送达受理决定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

法定形式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

的全部内容

需要安排现场检查的

出示执法证，现场检查（至少 2名执法人员）

承办人审核，提出处理建议

不需要现场检查的

负责人审批，作出予以确认或

不予确认决定

制作决定文书

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书

需要公示公告的

公示公告

承办机构：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监督电话：12328



396.公路、水运工程竣工质量鉴定

公路工程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后，项目法人应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及时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验收。交

通主管部门对申请人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及时退回并告知理由；

对于符合验收条件的，应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 3 个月内组织竣工验收，期间由市交通质监处出具竣

工鉴定报告。

申请人申请

审核申请人的申办材

料是否齐全合法（工

程决算、竣工决算、

竣工文件、参建单位

工作报告等）

转市交通质监处出具

竣工鉴定报告

报请主管局长审核

主管局长提出审核意见

批准文件

不符合要求退回

不符合要求退回申请，并一次

性告知应补办的材料

通
过
审
查

组织验收（3个月内）



397.在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下游 500 米范围内进行疏浚作业安全确认

承办机构：六安市公路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3378322 监督电话: 0564-3698062

作业单位提出确认申请，向市公

路管理处提交相关材料。

负责人批准。

根据勘验检查，提出办理意见。

勘验检查申请施工作业的现场。

市公路管理处进行形式审查。

重大事项集

体讨论决定。

作出行政确认决定，制作并向申请人

送达文书。

归档。

材料不全的，5 日内

一次告知补正。

申请材料齐全的，作出受理决定。



398.公路通行费征收（政府收费还贷性公路）

承办机构：六安市公路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3378322 监督电话: 0564-3698062

受理：由通行收费站车辆的车主履行缴费

手续。

收费站收费员对车辆、车型进行审核。

符合免缴条
件的，免费通
行。

出具通行费缴讫凭证，并交付当事人。

属于正常缴费情形的，

确定应缴纳的通行费数

额。

属于减征对象
的，减征通行
费。

接受缴费义务人缴费。

费用统一进入财政指定账户。

归档。



399.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及审验

承办机构：六安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 3698085 监督电话：12328

市交通局窗口审

核材料

即时受理

现场办结

申请材料符不符合要求，一次

性告知申请人需补充或修改

的内容

申请企业或自然人通过安徽政务

服务网或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

输综合窗口进行申请

发放（换发）《道路运输证》，

注明经营范围。

不符合条件不予发证，说明理由

。审验不符合要求的，责令限期

改正或办理变更手续。



400.港口理货经营备案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投诉电话： 0564—3962206

申请：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综合窗口提出申请。

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审查申请材料，对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出具《受理通知书》（即办件不需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当场或者五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补齐补正

通知书；

审查：审查:业务科室审核申请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勘察)，重点审查是

否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经营管理人员资质数量、管理制度等，提出初步

审核意见。

审批：分管领导对申报材料和初审意见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予

以报备，不符合条件的，通过窗口退回申请人并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01.港口辅助业务经营备案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 3962182 监督投诉电话： 0564—3962206

申请：申请人备齐材料后至交通运输综合窗口船员窗口提交材

料

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审查申请材料，对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

出具《受理通知书》（即办件不需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当场或者五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补齐补正

通知书；

审查：业务科室审核申请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勘察)，重点审查是否具

备企业法人资格、经营管理人员资质数量、管理制度等，提出初步审核

意见。

审批：分管领导对申报材料和初审意见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予

以报备，不符合条件的，通过窗口退回申请人并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02.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发证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403.水上应急救助等特殊状态下水上交通管制、指挥和调度相关船舶、设施参

与水上救助行动（二级（橙色）及以上等级）

承办机构：市交通运输信息指挥调度中心、局港航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发现需救助等特殊状态情形。

水上救助行动完成。

进行调查研判。

作出水上救助行动决定。



404.责令超限超载的货运车辆到指定的地点接受处理

承办机构：六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相关科室，局属各大队、超限站。

服务电话：0564-3210598、0564—3210256。



405.航道保护范围的划定

否

是

否

是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行政相对人

提交申请

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受理

是否符合条件
退回并告知补正材料

业务科室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出具不予许可通

知书

经分管负责人员审核通过后，市交通运输局作出回复

是否批准

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送达申请人



406.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超限运输车辆未按照指定时间、路线和速度行驶的

行为流程图

承办机构：六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相关科室，局属各大队、超限站。

服务电话：0564-3210598、0564—3210256。

发现涉嫌违法行为。

跟踪督促改正到位。

制作并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取证。

作出责令改正的行政决定。

归档。



407.责令超限运输车辆的承运人采取卸载措施

承办机构：六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相关科室，局属各大队、超限站。

服务电话：0564-3210598、0564—3210256。

发现涉嫌违法行为。

跟踪督促改正到位。

制作并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取证。

作出责令改正的行政决定。

归档。



408.小微型客车租赁备案

说明：市本级小微租赁备案由市辖区（金安区、裕安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行使。

承办机构：六安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 3698085 监督电话：12328



申请人提交

申请材料

申请企业或自

然人通过安徽政务

服务网或市政务服

务中心交通运输综

合窗口进行申请

409.道路客运班线起讫地客运站点、途径路线备案

初审不合格，一次性书面通知
申报人

材料经补充、修改后再

次报送

审理

主管科室审

核，在征询相关

部门意见后，提

交 处 业 务会研

究审议。

履行（陈述、申辩）听

证告知程序
依法需履行（陈述、申辩）

听证告知程序的，由各相

关业务科室主办、法制业

务科室主持一般听证会；

重大听证会由处组织。

承办机构：六安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 3698085 监督电话：12328

窗口受理初
审

符 合 受

理要求的，市交

通运输综合窗口

受理材料

决定
根 据 处

业 务 会 作 出

允许备案决定

，由局分管领

导签发；

不需要取得许可、不
属 于 本 单 位 职 权
范围的，即时告知当
事人 不 需 要 取 得
或不予受理的决定，
并说明理由。

送达、公布
按 照 法

定 送 达 程 序

将 相 应 备 案

核 准 证 件 材

料 由 窗 口 进

行送达处理；

主 办 科 室 在

市 局 网 站 公

告。



申请人提交

申请材料

申请企业或自

然人通过安徽政务

服务网或市政务服

务中心交通运输综

合窗口进行申请

410.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备案

初审不合格，一次性书面通知
申报人

材料经补充、修改后再

次报送

审理

主 管 科 室

审核，在征询相

关部门意见后，

提交市交通运输

局 审 批领 导 小

组研究审议。

履行（陈述、申辩）听

证告知程序
依法需履行（陈述、申辩）

听证告知程序的，由各相

关业务科室主办、法制业

务科室主持一般听证会；

重大听证会由处组织。

承办机构：六安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 3698085 监督电话：12328

窗口受理初
审

符 合 受 理

要求的，核对清

点，填写申请材

料 登 记 凭 证

手 续，收下申请

材料。

决定
根 据 处

业 务 会 作 出

允许备案决定

，由局分管领

导签发；

不需要取得许可、不
属 于 本 单 位 职 权
范围的，即时告知当
事人 不 需 要 取 得
或不予受理的决定，
并说明理由。

送达、公布
按 照 法

定 送 达 程 序

将 相 应 备 案

核 准 证 件 材

料 由 窗 口进

行送达处理；

主 办 科 室 在

市 局 网 站 公

告。



411.道路运输企业新建或者变更监控平台备案

申 请
申请企业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或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进行申请

。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2个工作日之内决定是否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

场或5 个工作日内

退回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内容。

备案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备案

承办机构：六安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 3698085 监督电话：12328

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或者按照

要 求 提 交 全 部 补

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

属于职权范围的，不予

受理，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提交

申请材料

申请人通过安

徽政务服务网或市

政务服务中心交通

运输综合窗口进行

申请

412.道路客运经营者 、货运经营者设立分公司备案

初审不合格，一次性书面通知
申报人

材料经补充、修改后再

次报送

审理

主管科室审

核，在征询相关

部门意见后，提

交市运管处业务

会议研究审议。

承办机构：六安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 3698085 监督电话：12328

决定

根 据 处

业 务 会 作 出

允许备案决定

，由局分管领

导签发；

窗口受理初
审

符 合 受

理要求的，市交

通运输综合窗口

受理材料

不需要取得许可、不
属 于 本 单 位 职 权
范围的，即时告知当
事人 不 需 要 取 得
或不予受理的决定，
并说明理由。

送达、公布

按 照 法

定 送 达 程 序

将 相 应 行 政

许 可 核 准 证

件 材 料 由 窗

口 进 行 送 达

处理；主办科

室 在 市 局 网

站公告。



413.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活动备案

受理备案相关材料

进行审查。

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通知补正材料。

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

必要时组织有关人

员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符合要求。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209、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414.船员培训班期备案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802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申请人在培训开班前三天向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提交开班申请材料

受 理：受理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可以更正的错误。当场或一个

工作日内完成受理工作。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

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

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

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退回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

初审：初审人员在一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作出不予培训开班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

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准予培训开班的，签发开班申请书回执

复审：复审人员在一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复审



415.船上油污应急计划核准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申 请

符合条件的企业将申请材料报送市政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

窗口

。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1个工作日之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并说明理

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或者按照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

材料的，予以受理。

决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批复文件（4个工作日）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

场退回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内容。



416.通航水域工程建设遗留物清除验收

承办机构：六安市港航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2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申请材料不完整的，

当场一次性告知其

补正

不属于本部门受理

范围的，告知申请

人，退回申请材料，

出具不予受理决定

书，并告知其应当向

有关机关申请

出具相关验收合格文件

组织人员开展通航水域工程建设遗留物清除

验收工作

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书，进入验

收程序

受理申请，进行审查

申请人提出申请



417.通航水域禁航区、交通管制区、锚地和安全作业区划定

否

是

否

是

承办机构：六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服务电话：0564-3210598、0564—3210256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行政相对人

提交申请

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受理（3个工作

日）

是否符合条件

退回并告知补正材料

业务科室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5个工作日）

出具不予许可通

知书

市地方海事处作出决定（5个工作日）

是否批准

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出具行政许可文件

并送达申请人（2 个工作日）



418.船舶营业运输证核发

153.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802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申请材料不完整的，

当场一次性告知其

补正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不属于本部门受理

范围的，告知申请

人，退回申请材料，

出具不予受理决定

书，并告知其应当向

有关机关申请

受理申请，进行审查

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受理通知书，进入审

查程序

同意的，发放相关许可证 不同意的，出具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审批岗工作人员作出决定意见

审核人员对申请材料完整性、合法性进行审

查，提出审核意见



419.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评审

否

是

否

是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8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业务科室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10个工作日）

退回并告知补正材料

行政相对人

提交申请

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出具行政许可文件

并送达申请人

出具不予许可通

知书

是否符合条件

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受理（1个工作

日）

是否批准

市地方海事处作出决定（4个工作日）



420.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发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申请人向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提

交申请材料

受 理：受理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可以更正的错误。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

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

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

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退回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

审核：审核人员在一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制作证书并发放

审批：审批人员在一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复审



421.港口经营应急预案备案

受理备案相关材料

进行审查。

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通知补正材料。

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

必要时组织有关人

员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符合要求。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209、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422.港口重大事故隐患的排查和处理情况备案

受理备案相关材料

进行审查。

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通知补正材料。

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

必要时组织有关人

员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符合要求。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209、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423.港口危险货物专项安全评价备案

受理备案相关材料

进行审查。

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通知补正材料。

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

必要时组织有关人

员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符合要求。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209、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424.港口重大危险源备案

受理备案相关材料

进行审查。

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通知补正材料。

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

必要时组织有关人

员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符合要求。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209、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425.内河通航水域安全作业备案

受理备案相关材料

进行审查。

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通知补正材料。

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

必要时组织有关人

员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符合要求。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209、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426.占用公路两侧边沟批准

承办机构：六安市公路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3378322 监督电话: 0564-3698062



不合格

申请人提交

申请材料

企业通过全

国道路客运接驳运

输管理平台提交方

案，同步向市政务

服务中心交通运输

综合窗口交纸质材

料进行申请

427.长途客运接驳运输审核

初审不合格，一次性书面通知
申报人

材料经补充、修改后再

次报送

审理

主管科室审

核，在征询相关

部门意见后，提

交市运管处业务

会议研究审议。

承办机构：六安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 3698085 监督电话：12328

决定

根据处业

务会作出允许

决定，由局分

管领导签发；

窗口受理初
审

符合受理要求

的，市交通运输综合

窗口受理材料

不需要取得许可、不
属于本单位职权范
围的，即时告知当事
人不需要取得或不
予受理的决定，并说
明理由。

送达、公布

按 照 法

定 送 达 程 序

将 企 业 资 质

、 车 辆 、 驾

驶 员 、 接 驳

点 条 件 材 料

由窗 口进行

送 达 处 理 ；

主办科室在市

局网站公告。

通过平台生成

接驳运输车辆

凭证，企业打

印随车携带。



428.船舶登记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9

申请人向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递

交申请

受理

受理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可以更正的错误。当场或 1 个工作日内

完成受理工作。

不属于许可范畴的，告

知申请人不受理；不属于本

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

出具书面凭证，告知申请人

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

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行

政许可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当场或1个工作日

内退回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内

容。

初审/复审

船舶登记人员在三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复审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或不准予登记的决定

作出不予行政确认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作出准予行政确认的书面决定，在四个工

作日内完成审批、制证、发证工作

将准予或不予登记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准予登记的在规定时间内制作并发放证书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分管领导审批



429.高速客船安全备案

受理备案相关材料

进行审查。

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通知补正材料。

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

必要时组织有关人

员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符合要求。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0、3962189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430.省际客船、危险品船运输企业设立及变更经营范围、新增运力许可初审

是 否

是

否

承办机构：六安市地方海事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8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业务科室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10个工作日）

退回并告知补正材料

行政相对人

提交申请

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出具行政许可文件

并送达申请人

出具不予许可通

知书

是否符合条件

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受理（1个工作日）

是否批准

市地方海事处作出决定（4个工作日）



431.在港口总体规划区域内建设港口设施使用港口岸线初审

承办机构：六安市港航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3962182 监督电话：0564-3962206

申 请

符合条件的企业将申请材料报县交通运输局处初审后，报送

市政务中心交通运输综合窗口。

。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2个工作日之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并

说明理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或者按照

要求提交全部补正

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核

市交通运输局海事（港航）行政审批领导小组会议审查申请材料，审查通过后，由市交通运

输局转报省交通运输厅。

决 定

根据省交通厅的决定或批复，回复县交通运输局或企业。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当

场或 5 个工作日内

退回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内容。



432.出租汽车经营者、驾驶员服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维修经营者、道

路运输企业（含客货运企业、客运站、危货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

企业向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递交信誉考核申请材料

核实材料

许可机构进行初评

上报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组织复核

符合情况书面通知企业 书面申诉或举报

有异议
公 示

评定质量信誉等级

发回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复核
上报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有疑议

省道路运输机构审

公布质量信誉审核结果

在许可证件上标注等级

承办机构：六安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服务电话：0564- 3698085 监督电话：12328

要求企业进行说明或组织调查

无
疑
议

无
异
议

合
格


